
住宿生快篩陽性 

是 

離校返家進行 0+N自主健康管理註 4

是 

確診者自主健康管理期滿，恢復正常生活，持續自我警覺。 

依指示自行前

往入住學校居

護宿舍註 3 

同一寢室之其他同住者

快篩陽性 

否 

入住不同間

居護寢室 

入住同一間居護

寢室，至多 4人 

本校學生宿舍 C0VID-19住宿生快篩陽性者處理作業流程註 1

輕症或無症狀? 

是 

否 

– 

 

 

 

A 

是否符合繼續留

宿學校者註 2 

否 

註 1：校外賃居境外生依規定需居護,於符合例外留校之情形，得申請入住學校居護宿舍並自行負擔費用。 
註 2：是否符合繼續留宿學校者優先次序： 
(1)校外賃居境外生；(2)校內住宿境外生；(3)家中清寒(須提供證明)；(4)設籍於離島、花東者。
註 3：居護宿舍定義：
(1)居護宿舍係提供確診者或快篩陽性者
註 4：「0+N」為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0 日及次日起 5 日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，不要到校上課上班，快篩陰性可提早解除
自主健康管理。
註 5：入住居護宿舍者，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再移動回原寢室。
 

A 

依指揮中心規定，3月 20日起

取消確診者同住家人(密切接觸

者) 自主防疫措施。 

有 COVID-19 相關症狀者請盡速就醫， 

就醫相關建議請參考指揮中心發布之資訊。 

(https://reurl.cc/NqYKW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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